
桃江县文联内部控制

自我评价情况

加强单位内部控制工作，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，保护资产的安全、完整，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，也是规范单位财务行为，实施自动防错、查错和纠错，实现自我约束、自我控制的重要手段。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，2018年我局从财务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出发，形成了一套事事有复核、人人有监督，行之有效、科学规范的财务内控制度，建立了对财政资金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过程的监督机制。

1、合理设置岗位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建立内部制衡机制

根据工作需要，按照不相容岗位不能一人兼任的原则，设置了财务、业务、会审审批等部门。在各部门内部再进行岗位细分，财务部门要求会计与出纳，仓库保管员与材料会计分设，并指定专人领用材料。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度，形成责任明确，相互制约的内部制衡机制，突出加强对资金结算过程及仓库材料管理的监督。

2、工作程序化、规范化，建立组织严密、可操作性强的工作流程和业务规范

按照既高效、便捷又安全、严密的原则，建立了单位财务会审制度。原始票据经经手人，证明人审核并签字后，汇总填制费用结算单，由财务人员进行复核，再由分管领导签字，会审签章，局领导审批后方能办理支付。会计人员依据合法、有效的会计凭证进行财务记录，会计记录按照规定的要素完整准确地反映各项业务活动，会计报表，会计档案按要求及时整理归档，印章管理规范，做到帐帐、帐表、帐单相符，会计核算没有出现违规操作现象，会计科目设置符合财务会记制度要求。

3、加强内部稽核，确保各项规范和流程得到贯彻落实

为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，根据所财务管理制度，我们对固定资产、现金、仓库材料采取了定期盘底和不定期抽查，对盘盈盘亏及时处理。务必做到帐帐，帐实相符。

4、存在的问题

内控制度建设滞后，内控体系不够完善。自实施内部规范管理以来，我局着重各项业务制度建设，没有将内部制度建设很好地过渡到内部控制建设上来，个别制度虽然建立了，但对系列业务流程缺乏牵制、制约关系，而且，没有形成一套整体职责权限相互制约、运作有序的内控体系，缺乏有力的整体监控。

